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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臺灣陶藝獎 徵件簡章 

壹、獎項宗旨： 

新北市政府為鼓勵陶藝創作、提昇陶藝文化，以「見證典範、創建未來、豐富當下」之精神， 策劃

「臺灣陶藝獎」，並設置「卓越獎」、「創作獎」、「實用獎」、「新銳獎」四大獎項，冀望以此為臺灣陶

藝文化挹注活水、開拓新疆。 

預定展覽日：2021年 12月 (暫定)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 

 

參、獎項內容： 

一、 卓越獎：表揚致力於陶藝文化，在陶藝創作之教育、推廣、研究、發明、創造、美學、藝術性

等並為臺灣陶藝發展有卓越表現的創作者。 

二、 創作獎：鼓勵陶藝專業成長及創新，並樹立優質典範，以提升陶藝推廣，體現臺灣陶藝創作優

異者。 

三、 實用獎：鼓勵實用性生活陶藝創作，展現創作源自於生活，具備新當代生活美學以及獨特的人

文面貌者，如茶器、食器、花器、燈具、飾品…等。 

四、 新銳獎：鼓勵青年從事陶藝創作與研究，透過藝術理念、表現技法、表現形式、陶瓷質感及跨

媒材運用等創新計畫，展現新世代陶藝工作者的創意。 

 

肆、參加資格： 

一、 卓越獎： 

（一）、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本獎項每人限得1次。 

（二）、 表揚長年致力於陶藝文化，在陶藝發展、教育、推廣、研究、發明、創造、美學、

藝術性等有特殊貢獻或影響力者。 

（三）、 須辦理1次以上之國內外個展，並有出版品之經歷且具相關證明。 

二、 創作獎：凡具中華民國國籍、在學證明或具有3年以上居留證之個人工作者。作品 

             須是2019年10月以後創作並以陶瓷媒材為主，且未曾獲得國內外各項競賽入選以 

             上獎項之藝術創作。 

三、 實用獎：凡具中華民國國籍、在學證明或具有3年以上居留證之個人工作者。作品  

      須是2019年10月以後創作並以陶瓷媒材為主，且未曾獲得國內外各項競賽入選以 

上獎項之實用陶創作。 

四、 新銳獎：本獎項每人限得1次，40歲以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在學證明或具有3年以上居留證之

陶藝工作者，須辦理1次以上之個展且出示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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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時程規劃(暫定) 

 

陸、獎勵內容及辦理方式： 

 

獎項 卓越獎 

獎勵

內容 
獲頒本獎項者，獎金新臺幣 30 萬元正，獎狀 1 份、獎座 1 座，以表彰其創作。 

 

 

 

辦理

方式 

推薦方式辦理。 

1. 報名期限：2020 年 6 月 1 日截止，並於官網下載報名表格。 

2. 郵寄報名：檢附上述「送審資料」於截止日前寄至「23942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展示組收（信封註明：2021臺灣陶藝獎卓越獎）」，以郵

戳時間為憑。 

3. 電子郵件報名：檢附上述「送審資料」於截止日前將電子檔案寄送到AS9908@ntpc.gov.tw。

主旨請註明：參加2021臺灣陶藝獎卓越獎。 

1. 評審會議由本館館長為召集人並邀請各方學者專家組成，人數為5至7名。 

2. 獲獎名單經評審委員會核定後公布。 

3. 本獎項若無適當人選經評審委員會同意得從缺。 

  

獎項 創作獎 實用獎 

 

 

獎勵

內容 

1. 首獎：1名，獎金新臺幣25萬元正，證書1

份、獎座1座。 

2. 特優：3名，獎金新臺幣5萬元正，證書1

份。 

3. 評審特別獎：4名，證書1份。 

4. 入選：若干名，證書1份。 

1. 首獎：1名，獎金新臺幣10萬元正，證

書1份、獎座1座。 

2. 特優：3名，獎金新臺幣2萬元正，證

書1份。 

3. 評審特別獎：4名，證書1份。  

4. 入選：若干名，證書1份。 

 

 

公開徵件 

初          審 

卓越獎 

卓越獎-公開報名 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截止 

召開遴選會議 2020 年 7 月 

公告得主 2020 年 8 月 

新銳獎 

新銳獎-線上報名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截止 

公布初審名單 2021 年 2 月 

公布複審結果 

未入選作品退件 
2021 年 3 月 

創作獎 

實用獎 

創作獎/實用獎-線上報名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截止 

公布初審入圍名單 2021 年 2 月 

公布複審結果 

未入選作品退件 
2021 年 3 月 

展 覽 時 間 2021 年 12 月 

mailto:於截止日前將電子檔案寄送到ntpc60508@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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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方式 

 

1.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請依本館官網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及

本屆簡章公告，於截止時間前進入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逾期恕不

受理。 

2.報名期限：創作獎與實用獎，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止 

3.送初審資料：以作品影像審核。 

• 創作獎，須檢附參賽作品不同角度影像3張（包含正面、側面、細節等）及參考作

品1～3件，每件影像1張。 

• 實用獎，須檢附參賽作品不同角度影像3張（包含正面、側面、細節等）及參考作

品1～3件，每件影像1張。 

• 以上兩獎項之參考作品不併入評分，亦不限制創作時間。 

• 照片檔，建議大小為180-300dpi之間，以背景簡單作品形象清楚為原則，請自行斟

酌影像內容及清晰度。 

4.作品尺寸：不論單件或組件之原則如下，創作獎與實用獎，每件單邊小於 150 

公分，組裝後單邊小於 250公分。 

5.媒材限制：以陶瓷材料創作為主；作品如需結合複合媒材，陶瓷材料應用需占整體作

品的60%以上。 

6.參賽注意事項請詳閱「相關細則」。 

複         審 

1.皆以原件審核。請於通知時間內將參賽作品原件送達本館，於指定地點自行擺放完成。 

2.若評審認為有必要者，將個別通知於複審當天至本館與評審面談。 

評選重點 

1.創作獎，個人風格 30%  理念與造形 40%  媒材運用 30% 

2.實用獎，實用性 60%    原創性 40%   

 

獎項 新銳獎 

獎勵

內容 新銳獎：2名，獎金新臺幣 10萬元正，證書 1份、獎座 1座，媒合藝廊舉辦展覽。 

 

 

 

 

 

 

辦理

方式 

公開徵件 

初          審 

1.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參賽者請依本館官網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及本

屆簡章公告，於截止時間前進入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逾期恕不受

理。 

2.報名期限：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止 

3.送初審資料：以作品影像審核，提交5件作品，每件作品不同角度影像須 3 張（包含正

面、側面、細節等）。 

4.作品尺寸：不論單件或組件之原則如下，每件單邊小於150公分，組裝後單邊小於250公

分。 

5.媒材限制：以陶瓷材料創作為主；作品如需結合複合媒材，陶瓷材料應用需占整體作品

的60%以上。 

6.參賽注意事項請詳閱「相關細則」。 

複         審 

需製作簡報(如自我介紹、展覽簡歷、創作理念、未來計畫等)並親自到場與評審進行面

談。若評審認為有必要者，將提前通知將參賽作品原件送達本館一同進行複審。 

評選重點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
http://www.ceramics.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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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風格 30%  理念與造形 40%  媒材運用 30% 

柒、相關 細則： 

一、凡參加及報名送件參與本活動之各獎項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二、「卓越獎」、「創作獎」、「實用獎」及「新銳獎」參賽注意事項： 

（一）、 展覽徵件係屬由個人陶藝工作者創作過程之作品競賽，非量產設計產品，請作者自行

斟酌參賽作品之合適性。 

（二）、 報名截止日逼近期間會有集中性的報名投件，伺服器可能有突發狀況，請務必提早報

名。 

（三）、 參賽作品如未達評選標準，評審委員得就特定獎項過半數決議從缺。 

（四）、 初審及複審評審結果皆公布於「本館官網」，得主將以專函mail通知。 

（五）、 獲「創作獎」及「實用獎」2獎之首獎者須進行協議討論是否提供參考作品或其他作

品展出，展出件數另行協議。 

（六）、 參賽作品須未曾獲得國內外各項競賽入選以上之獎項，且不得抄襲他人作品或違反著

作權法，若違反上述規定並經證實者，本館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獎座及獎

狀。 

（七）、 所有參賽作品確認將會展出後不得更換或提借。 

（八）、 參賽作品與報名文件須於規定期限內送達主辦單位指定收件處，若繳交參賽作品不齊

全或不符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不予收件，亦無退回義務。 

三、運輸及保險： 

（一）、 「創作獎」參賽作品送、退件之包裝、運輸及運送過程保險等費用，須由參賽者自行

負擔，並請注意包裝之安全，若以郵遞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本館於評審及展出期間對作品善盡保管之責，負擔參賽作品每組（件）作品不超過新

臺幣 20 萬元保險費用（作品價值高於 20 萬元之保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且所有作

品保險皆以修復為原則。 

（二）、 「實用獎」參賽作品送、退件之包裝、運輸及運送過程保險等費，須由參賽者自行負

擔，用並請注意包裝之安全，若以郵遞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本館於評審及展出期間對作品善盡保管之責，負擔參賽作品每組（件）作品不超過新

臺幣 6 萬元保險費用（作品價值高於 6 萬元之保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且所有作

品保險皆以修復為原則。 

（三）、 「新銳獎」參賽作品送、退件之包裝、運輸及運送過程保險等費用，須由參賽者自行

負擔，並請注意包裝之安全，若以郵遞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損失，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本館於評審及展出期間對作品善盡保管之責，負擔參賽作品每組（件）作品不超過新

臺幣 15 萬元保險費用（作品價值高於 15 萬元之保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且所有作

品保險皆以修復為原則。 

（四）、 複審送件作品經驗收無誤，未遭損毀者，主辦單位於複審送件日起至展覽結束期間負

保管之責，並辦理保險事宜。惟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等)、作品材質脆弱、結

構裝置不良、實驗性質創作、裝箱作品未標示開箱圖示而導致作品裝卸受損者，經主

辦單位確認後不負保險責任。 

四、退件：展覽結束後辦理退件，將會於官網上公告確切時間，當日請持收執聯至本館領取退件；

以郵寄或委託貨運方式辦理退件者，其運費由參賽者負擔，並請自行洽談合作運輸公司於

指定時間內到館取件，貨到付款，責任自負。 

五、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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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卓越獎」獲獎人應提供至少 3 件作品，經本館典藏審議委員會決議評選 1 件作品

歸本館典藏，並取得作品所有權與著作財產權。 

（二）、 「創作獎」及「實用獎」之首獎作品所有權與著作財產權歸本館所有，並作為本館典

藏品。 

（三）、 「新銳獎」獲獎人應於展中提供至少 2 件作品，經本館典藏審議委員會決議評選 1 

件作品歸本館所有，作品列入本館提報典藏審議委員會，列入典藏作品審查名單，經

典藏審議委員會決議列為典藏品，並取得作品所有權與著作財產權。 

六、本館對本活動各獎項之展出作品、圖像，有研究、展覽、攝影、出版以及宣傳等權利。 

七、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館審議後修訂公布。 

捌、連絡通訊 ： 

一、 地址：23942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 

二、 電話：02-8677-2727 分機 504 典藏展示組 呂小姐 /傳真：02-8677-4034 

三、 E-mail：AS9908@ntpc.gov.tw 

四、 簡章下載（本館官網）：https://www.ceramics.ntpc.gov.tw/ 

mailto:AS9908@ntpc.gov.tw

